附件2

申报主体承诺书

一、申报提交的所有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
二、近三年内未因违反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。

三、不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参与市场竞争。

四、不实施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从事专利、商标代理的行为。

五、不生产、销售假冒专利或侵犯他人专利权的产（商）品。

六、不生产、销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等违反商标法有关规定的产（商）品。

七、不生产、销售、传播、使用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产（商）品、作品。

八、不实施非法获取、披露、使用他人商业秘密等行为。

九、不对作出的行政处罚、行政裁决、法院判决等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、逃避执行。

承诺人对以上内容均已认真阅读、准确理解并愿意遵守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